
“小超人讨薪”让谁尴尬？

陈国琴

7 月 9 日 10 时，郑州市人民路西侧公园

里，两个女生身着“超人”服装“替父讨薪”，引

来不少人围观。据“超人”说，她们是来自濮

阳县梨园乡段寨村的小学生，去年3月，村上

的包工头组织73个农民工到濮范高速有限

公司收费站办公楼铺地板、安门窗，进行内外

装修。5月工程验收后，没有结清工钱，要了

20多次，才拿到一半工程款，剩余120多万元

至今拖欠不给，给很多人家里学生上学、病人

治病带来很大影响。（7月10日大河网）

两位小学生身着“超人”服装替父讨薪，

当然是希望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尤其是希

望能够引起媒体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继而能够帮自己的父亲讨回应得的薪酬。

近年来，跳楼讨薪、裸体讨薪、卖身讨薪等一

幕幕“黑色幽默”轮番上演，各种各样的极端

之举，既反映出讨薪者的无助与无奈，也衬

托出用工单位的丑恶嘴脸。当然，频繁发生

的讨薪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政府相

关部门工作的不称职。

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既需要不折不

扣地加强对企业的管理与约束，使之能够及

时为劳动者发放薪水，同时，还应当进一步

完善投诉举报渠道，从而让遭遇欠薪的劳动

者能够找到“依靠”。如今，面对两位小学生

“替父讨薪”的闹剧，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不仅

要尽快帮助相关劳动者拿到薪酬，更需要及

时弥补工作中存在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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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PM2.5：“戒车”比“戒烟”更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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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上午，河北省沧州市运河

区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暨大气

污染综合防治、农村面貌改造提升专项

行动动员大会，该区多名“烟民干部”通

过会场大屏幕公开承诺戒烟，要从自身

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为大气污染综

合防治尽一份自己的力量。（7月10日

《燕赵都市报》）

看到沧州市运河区多位官员信誓旦

旦地发表“戒烟宣言”，当众承诺“戒烟从

我做起”的场面，令人欣喜之余也会产生

疑虑：这些领导干部会后能否真正戒烟，

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问题的关键

还不在这里，笔者注意到，被请到会上作

《PM2.5 污染及治理》专题报告的沧州市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专家韩忠峰，提出

的应对“极重污染情况”的应急预案中，

并未特别强调“戒烟”，倒是将“公务用车

数量减少 50%以上”作为一项重要措施

列入其中。

如果循着专家报告的思路去做好大

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当地官员更应该

发表的是“戒车宣言”，而并不是“戒烟宣

言”。当地官员的此番“表态”，给人的感

觉是“专家思路”与“官方思路”存在着

“断层”与“脱节”的问题，因而在大气污

染综合防治工作中，也就难免有点“偏

题”，甚至是避重就轻、跑偏走岔了。

其实，在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上，“戒

烟”的确不如“戒车”奏效。有关专家认

为：当前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要

远远高于吸烟造成的污染。而公车的

数量之多、用车频率之高，既是造成汽

车尾气排放量大，加剧大气污染的一个

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形成

“城市病”的成因之一，居于早为公众所

诟病的“三公消费”数额之首，挤占公共

财政对民生和社会福利投入份额的一

个因素。

由此可见，如果一些地方的官员能

够像沧州市运河区的“烟民干部”发表

“戒烟宣言”一样，致力于“戒车”，把有关

专家提出的将“公务用车数量减少 50%

以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上，那么对于解决

治理 PM2.5，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等一系

列问题将是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因

此，人们不只是希望官员们仅仅是带头

“戒烟”，更希望的是官员们带头“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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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乱炖

“零意见”也值得倾听
罗志华

自去年 11 月份起，东莞市政府官

网 公 告 栏 上 设 置 反 映 民 意 的 通 道 以

来，15 份最终被通过的征求意见稿中，

没有一份意见稿的投票人数超过 1，也

无一人在上面反馈意见。对网征民意

全部“零意见”现象，市民说不知道在

哪里可以反映意见，专家说，民意征集

窘况折射公民意识淡薄。（7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

专家把征不到民意归因于公民意

识，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即使东莞

市流动人口太多，影响到参与当地政策

讨论的积极性，但也决不影响他们对自

身利益的关切，更不会影响当地人的参

与热情。以流动人口为例，仅《企业人才

子女入学暂行办法》一条，就关系到他们

子女上学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能够畅

快交流的平台上，恐怕只会民意澎湃，岂

会冷清得以“零意见”收场？

“零意见”也是值得倾听的网上民

意，它至少透露出政

府收集民意的方式

单一，同时，也表现

出网民对这种形式

的怀疑。“零意见”不

是没意见，而是民意

不知往哪说，或者在

网名的潜意识里，已

形成了一个思维的

惯性 ，一直以来说

了也不管用，因而此

次也懒得说。

“零意见”也是

意见，它以“此处无

声胜有声”的方式，

提醒政府部门，征集

民意必须广接地气，

必须尊重群众的习惯，在与民交流的渠

道上、处理民意的方式上，都不能脱离群

众，更不能在一个冷僻的地方，以“愿者

上钩”的心态等待民意。“零意见”背后的

潜台词值得倾听，只要细心听取，就会收

获一些有用的意见。

10 日凌晨，李天一等五人涉嫌强奸

案的新律师发表申明，对媒体提出期待：

媒体不仅有义务遵守法律，有义务爱护

和保护未成年人，有义务爱护和保护大

半生为人民群众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艺

术家们，同时媒体也有义务正确地引导

个别存有偏见和偏激的人们，进入实事

求是和在尊重他人隐私、尊重他人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表达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的轨道。（7月10日《北京青年报》）

不得不说，律师的话说得有些道

理。的确，媒体有义务遵纪守法，一般情

况下，他们不能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将

未成年人的隐私进行披露；的确，媒体有

义务引导公众，他们必须明白何为正确

的舆论导向，并将公众纷繁复杂的意见

引导到主流的价值观上。至于，媒体是

否有义务维护老艺术家的形象，这倒可

以商榷。媒体是事实的报道者，他们并

不需要为老艺术家歌功颂德，也不能刻

意捏造事实贬低老艺术家的形象。

问题是，律师说的这些问题，难道媒

体不知道、不清楚吗？他们当然知道。

虽然，市场竞争的激烈，让一些媒体变得

唯发行和收视至上，忘记了媒体责任和

应遵守的伦理法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

媒体而言，他们明白如何报道未成年人

的新闻，他们知道报道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点，代理律师大可以放心。对于新

闻媒体而言，他们的记者多数学过媒体

伦理与法规的课程，他们的从业人员至

少还明白自己的报道可能产生纠纷。所

以，他们不会糊涂到不分青红皂白，只为

发行和收视，就无度地消费未成年人的

隐私。

可是，他们为何“明知故犯”，在报道

李天一案件时，紧紧盯着一个李天一不

放呢？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也在做

一个衡量：李天一并不是普通的未成年

人，他背后有着显赫的身份和背景，这个

身份和背景必然引起公众的关注。此

时，李天一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名，不仅仅

是一个未成年人，而是一个公共事件中

的当事人，一个公共视野中的符号。人

们想通过这个事件、这个符号，看法律面

前是否人人平等，关系和背景是否会在

法律面前根本不起作用。

如果从公共事件角度看，这种关注就

不是先入为主的“诛心之论”，而是基于一

种现实经验作出的“未雨绸缪”。这种关

注也不是对老艺术家的亵渎和伤害，而是

对现实司法运行的一种必要监督。正是

因为这样的考虑，媒体才会做出一个选

择，在报道李天一时给出不一样的规格。

因为这个事件已经成为社会不能回避的

公共事件。在他们看来，这种报道是一种

迫不得已，是一种权衡之后的选择。

热点冷评

“李天一”何以成为媒体眼中的焦点？
乾 羽

40岁出头的老板花3万元，参加一个为期

3天的培训班，却被荒唐“导师”强行按入水中

“战胜恐惧”，结果溺水身亡。日前，3名涉案人

员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广州市番禺区检

察院批准逮捕。（7月10日《广州日报》）

据报道，这起悲剧的幕后“导师”只有中

专学历，并无办班资质，却在网上号称“中国

行为慈善第一人”，竟能在广州顺利举办20

多期“高端”培训班，即如这一期“死亡培训

班”，仅仅培训 3 天，把人按到水底闷上几

次，就可坐收3万，可见钱赚得多么容易，培

训的市场有多么混乱。一些培训机构走极

端、玩另类，培训项目不报有关部门备案，收

费标准不报物价部门审核，只以骗取培训人

钱财为目的，根本不管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对这类培训机构，那些负有监管责任的教育

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有没有切实负起责任？

社会竞争压力之大，迫使那些小微企业的老

板们急于提升自己。在培训市场乱象下，小

老板们开始“病急乱投医”。一方垂杆，一方

上钩，两者一拍即合，便让这种“草台班子”

培训班有了谋利的市场。这一次，竟然发展

到了害命的地步。负责培训人员因此触犯

刑法，被批捕负刑责，也属咎由自取，值得其

它培训机构吸取教训，完善整改。

作为小微企业的老板，想培训充电提升

自己的想法没有错，关键要详细了解培训机构

的资质、培训内容、项目、有无相关保障等情

况，问清了再培训，别干“花钱买死”的傻事。

别让“充电培训”
变成“花钱买死”

叶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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